
屏東縣 115 年教師法暨其子法法制運作研習計畫 

壹、計畫緣起 

    教師法自民國 108 年修正後，涉及教師工作權及審議程序的重大變更，除了將

不適任教師類型化，更規範了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的處理程序與

運作機制。特別是教育部於今年再度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

資遣辦法》，該辦法的修正大幅調整了不適任教師的處理程序與學校行政端的權責分

配。 

    鑑於新修訂之「解聘辦法」及《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對教評會、校事會議及相關

委員會的運作產生深遠影響，處理程序的複雜度亦隨之大增。為確保本縣校長、人事

人員及教師代表能對最新修正之子法與法制程序有正確理解，並在審議案件時能兼顧

程序正義與法律素養，避免因程序瑕疵產生爭議，特辦理本研習。 

貳、計畫目的 

一、 落實最新法規認知：協助參加者了解教師法及其最新修正子法（尤其是解聘辦

法）之法令規範與權責，俾利正確認事用法，減少行政作業風險。 

二、 強化專業判斷知能：透過案例分析與實務研討，強化個案涵攝及理由構建，使

各級委員會於審議教師案件時，能兼顧程序與實質正義。 

三、 提升教育行政效能：協助教育人員正確認識法定權利義務，避免師生衝突，進

而增進學校教育功能並降低行政作業成本。 

參、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屏東縣教師會、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 

肆、參加對象 

本縣各級學校之教師。 

伍、辦理期程、場次與人數、報名方式 

一、 研習日期：115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二、 辦理場次：共計一場次，每場次核予 3 小時研習時數。  

三、 預計人數： 200 名。 

四、 報名方式：教師在職進修網。 

陸、課程表 

日期與時間 課程項目 講師 

5/15 (五)  

13:30－16:30 

1. 教師法及子法法制權責研討 

2. 校事會議及最新修正解聘辦法運

作實務案例分析 

全教總副秘書長 李雅菁 

 

柒、本計畫經核可後公告實施，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